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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立法會主席選舉於 2016年 10月 12日第六屆立法會首次
會議上進行。就議員對該選舉的關注，秘書處請議員注意下述
事宜：  

 

基本原則 
 

2. 根據《基本法》第 75條，《議事規則》由立法會自行制定，
就應如何處理立法會事務作出規定。議員須遵守該等適用於
議員的規則。 
 

3. 一如英國議會模式的立法機關，立法會的運作是以自覺
信守的制度為本，議員有責任遵守《議事規則》的規定。例如，
為符合《議事規則》第 83條的規定，議員須向立法會秘書提供
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儘管立法會秘書須安排將該等
詳情登錄於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內，並安排該登記冊供公眾
人士查閱，但《議事規則》並無賦權立法會秘書核實個別議員
提供的該等詳情是否準確，亦不會採取行動查明個別議員是否
已提供所有詳情而沒有任何遺漏。 
 
主席的資格要求 
 
4. 基於上述原則，《議事規則》第 4(2)條所列有關出任主席
的資格，須由參與選舉的議員遵守。《議事規則》並無賦權立法會
秘書核實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的候選人是否符合資格，或查證
由候選人就其資格向其他議員提供的證據是否足夠或真確。
鑒於根據《議事規則》第 4(1)條，主席由議員互選產生，議員是否
信納有關證據，由議員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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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議員認為有需要就主席一職候選人的資格作事先
核實和查證，由於此事關乎《議事規則》第4(2)條的實施，視乎
議員的意見，此事可交予議事規則委員會考慮。  

 

主持選舉的議員的角色及權力  

 

6. 《 議 事 規 則 》 第 12條 規 定 ， 議 員 宣 誓 後 ， 須 按 照
《議事規則》第 4條規定的程序進行立法會主席選舉。隨附的
《議事規則》附表 1(“附表 1”)規定了選舉主席的程序。  

 

7. 根據附表1，主席選舉須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出席會議
的議員中連續擔任議員時間最長，而未獲提名為主席候選人的
議員須主持選舉。主持選舉的議員就位後，須隨即進行主席
選舉。主持選舉的議員須宣布立法會秘書辦事處接獲的全部
有效提名。附表 1第 3及 4段就提名的有效性作出規定。作出
提名時，議員須使用附表 1的附件 I所載的提名表格，而該表格
並無要求提供候選人的個人資料詳情 (包括國籍 )。《議事規則》
並無條文賦權主持選舉的議員決定任何提名是否有效。  

 

8. 根據《議事規則》附表 1，主持選舉的議員必須主持
立法會主席的選舉。因此，主持選舉的議員的角色及權力，
應只限於附表 1所規定進行的選舉。其職責包括：如有兩項或
更多的有效提名，命令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核對及確認點票
結果，並按結果宣布獲最高票數的候選人當選為主席。  

 

9. 主持選舉時，主持選舉的議員應有合理所需的權力，
以行使其主持選舉的角色及功能。該等權力包括維持選舉程序
進行時的秩序，以及採取必要行動以確保選舉能有秩序地
進行。行使該等權力時，主持選舉的議員可按情況所需，驅逐
行為極不檢點的議員，或暫停會議以恢復秩序。該等合理所需
的權力不應包括中止選舉的權力，因為選舉旨在選出主席。
附表 1第 17段亦清楚指出，主持選舉的議員宣布選舉結果後，
須讓位予主席，並由主席宣布休會待續。  

 

10. 立法會於上述會議著手處理主席選舉前，秘書處已向
梁耀忠議員及石禮謙議員講解第 6至 9段所述的選舉程序及主持
選舉的議員的角色及權力。  

 
 
 
 
 

 立法會秘書 
 陳維安  

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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